

苏政复〔2016〕57号

省政府关于撤销淮安市清浦区城南乡
设立清浦区城南街道的批复
淮安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清浦区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请示》（淮政发〔2016〕67号）悉。经研究，同意撤销清浦区城南乡，以原城南乡行政区域设立清浦区城南街道，街道办事处驻城南村委会柯山路8号。行政区划调整后，清浦区人民政府驻城南街道淮海南路268号。城南街道行政区域面积27平方公里，人口3.2万人，管理7个村委会。

行政区划调整工作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望你市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社会稳定。
江苏省人民政府

2016年5月26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	抄送：省委办公厅、组织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，省军区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委、教育厅、公安厅、民政厅、财政厅、国土资源厅、环保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委、水利厅、统计局、国税局、地税局、测绘地理信息局、邮政管理局，省邮政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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